ZC20240161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机关食堂及看守所监区食堂餐饮项目      招标需求文件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机关食堂及看守所监区食堂餐饮公开招标项目招标需求文件

投标人资格条件：详见招标公告
第一节    总  述

1、服务范围：

第一部分：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机关食堂的餐饮项目；

第二部分：长宁区看守所监区食堂的餐饮项目。

2、服务年限：

本次食堂餐饮服务期限为三年（2024年12月1日-2027年11月30日），按一年食堂餐饮服务进行报价（含试管期3个月），预算金额为538.54万元，其中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机关食堂的餐饮项目部分最高限价389.31万元、长宁区看守所监区食堂的餐饮项目部分最高限价149.23万元，投标价超出预算金额或分项最高限价的作为无效投标处理，。后一年经费待财政预算批复后才能实施。
3、付款方式：

服务运行费用根据中标金额按季结算。

4、招标要求：

投标人必须具有食品经营能力。

第二节  长宁分局机关食堂餐饮服务要求

一、基本情况：

1、食堂简介：

长宁分局机关食堂于2007年12月竣工交付使用，位于分局机关1号院内，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威宁路201号。分局机关食堂为一层，建筑面积1415㎡，其中厨房面积485㎡，餐厅面积580㎡；小餐厅面积200㎡；茶歇屋面积 150㎡。

2、长宁分局机关食堂设施配置

（1）水、电、煤气齐全。
（2）配有粗细加工间、主副食加工间、主副食仓库、调料库、清洗消毒间、备餐间、冷藏室等房间齐全（经市卫生防疫站审定）。
（3）配有办公室一间。
（4）配备微机智能售饭系统。
（5）提供设备：油烟净化设备、连体餐桌；包房园桌椅等。

（6）食品加工设备、清洗设备、消毒设备、餐具等配备齐全。
二、服务需求：

1、长宁分局机关食堂有1500人左右的就餐需求；

1）需提供全年365天的供餐服务；

2）供餐形式：自选、自助餐、客饭、外送客饭、招待餐、外卖（半成品、熟食）等；

3）供餐要求：

（1）提供每日三个餐次，每个餐次分别为：早餐约400~500人次，中餐约700~1200人次，晚餐约300~600人次，不包括非供餐时间的临时供餐。如有临时供餐，供应商应具备临时供餐的能力。

（2） 每日早、中、晚自助餐约10~80人及不确定的招待餐。

（3） 提供价格合理、营养丰富及早中晚菜肴搭配科学合理的品种。

（4） 工作招待餐及外来人员接待就餐应达到相当于大型社会餐饮及星级宾馆的标准。

（5）提供合理的供餐定价机制及说明（以原材料成本测算）。

4）午餐、晚餐，需提供中西式点心等。

5）就餐时段：早餐、午餐、晚餐。每餐供餐时间约1小时45分钟。

6）每天定时提供外卖服务，供应种类为点心、净菜、半成品菜、熟菜等。节假日可进行预订供应。

7）全年365天提供供餐服务，一般情况下双休日及节假日就餐人数相应减少。

8）提供所有与就餐有关的清洁工作。

2、茶歇屋服务要求：

1）茶歇屋服务需求：

（1）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7:30

（2）提供咖啡、奶茶、茶饮、饮料、糕点并代售警务礼品。

（3）供应商提供合理的定价机制及说明（以原材料成本测算）。     

3、分局应急保障服务要求：

1）特殊供餐：根据通知提供处置突发事件人员就餐，基本以外送为主，提供二个以上档次的饭菜组合供选择。供餐必须按指定要求进行供应。

2）由于公安机关的特殊性，包括涉密要求高、敏感性强、突发应急事务频繁、24小时应急响应等，如遇突发事件情况，食堂工作人员需在30分钟内到达工作岗位。

4、派出所配送服务

1）外驻单位基本情况及地址：

外驻单位（派出所等）共14处的原材料配送及分菜服务（外驻单位就餐人数约为1650人）。14处外驻单位地址如下：

	序号
	外驻单位
	就餐人数
	地址

	1
	交警审理队
	75人
	金钟路251号

	2
	看守所
	130人
	北翟路1444弄67号

	3
	新华所
	150人
	法华镇路475号

	4
	江苏所
	155人
	愚园路1171号

	5
	华阳所
	165人
	宣化路311号

	6
	周桥所
	145人
	万航渡路2505号

	7
	天山所
	155人
	天山路1726弄18号

	8
	仙霞所
	175人
	芙蓉江路100弄2号

	9
	虹桥所
	145人
	虹桥路1151号

	10
	程桥所
	120人
	哈密路1961号

	11
	北新泾所
	135人
	剑河路10号

	12
	新泾所
	185人
	剑河路500号

	13
	新虹桥所（含出入境）
	105人
	古北路788号

	14
	临空所
	35人
	福泉北路555号


2）提供外驻单位（派出所）的原材料（包括点心、半成品等）配送服务。
3）供应商应确保外驻单位原材料价格及质量与机关食堂相一致，需要每天配送，并及时、准确按时间送达到各外驻单位保障供应；如遇特殊情况增加就餐的，供应商应具备应急的能力。

4）供应商负责每日1次的原材料配送工作，每日配送量涵盖当日3餐。如遇各外驻单位（派出所）临时加菜，供应商须按规定时间及要求送达。投标方应将临时配送的人员加班费计入本次报价内；

5）原材料中的蔬菜指非净菜（或半净菜），对于禽肉类，要求分割后配送至各外驻单位（派出所）；

6）分菜服务指供应商根据14个外驻单位（派出所）的需求，配置各外驻单位（派出所）需要的原材料（包括调味品、低值易耗品等）品种、数量、质量；各外驻单位（派出所）隔天上午9:00前申报，当天早上5:30前原材料分配完毕，9：30配送到位。

    7）供应商需根据招标人需求及季节性提供特色服务，如制作粽子、油条面团等，并配送到各外驻单位，供应商承担配送工作。

5、原材料采购服务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原材料由配货中心、基地、批发市场、大卖场等渠道提供，并提供相关的检验检测报告。

2）供应商食材的采购价格参考“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上海市副食品信息价格均价，未发布食材的采购价格参考长宁公安分局周边大卖场价格，整体价格水平下浮5％。

3）供应商服务提供的饭菜点心实行全面按成本核算管理，食堂加工后饭菜点心的供应价应为：售价=原材料采购价 + （损耗：荤菜损耗3%；素菜损耗5%）+ （调味品12-15%）。

4）提供详细的配送方案，供货突发事件（天气、交通、疫情等因素）时的应急预案及相应的措施方案。

三、服务人员要求：

1、 人员人数配备：

投标方须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服务人员配备方案，其中人员数量供参考：

人数配置要求不得低于52人，应包括管理1人，厨师长1人，面食人员：8人，厨师8人，营养师1人，切配8人，勤杂工5人，消毒工5人，采购人员1人,服务员4人，机动人员6人，仓管员、收银员等2人，茶歇屋2人（咖啡师1人，奶茶师1人）。其中至少配备技师1名，高级营养师1名，高级厨师2名，中级厨师3名，高级点心师2名。机动人员为厨师。

2、 人员资历配备：

（1）项目经理具有本科学历，具有高级烹调师、高级营养师，8年以上相关类似工作经验及处理日常事务及突发事件的能力。

（2）厨师长具备二级技师证书，具有5年以上相应工作经验。

（3）供应商应安排足够的工作人员并具体体现岗位设置，所有人员健康、卫生状况均需符合有关规定，政审必须合格。

3、中标单位需严格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劳动用工的相关规定，录用本项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进场前需向招标人提供本项目工作人员的用工登记表。主要管理人员及岗位需保持相对稳定性，未经招标人同意不得擅自调换，如有其他变动需提前通知招标人。

四、投标报价要求

1、报价内容包括长宁公安分局机关食堂现场全部工作人员餐饮服务以及外驻单位原材料派送服务所产生的成本费用，包括投标方派驻项目现场服务人员的人工费用、办公费用、管理酬金、税费等所有相关费用。本次报价不得高于 389.31万元，在此特别说明以下几点：

（1）餐饮服务人工费用包括派驻本项目的职工的工资及工资附加(含福利费、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公积金、教育基金、加班等)、供应商职工的劳动保护费、员工服装费等；

（2）餐饮服务办公费用包括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机构、人员所发生的与本项目有关的办公费用（如行政办公费、通讯费等）；

（3）除上述费用外，为响应本项目服务要求，投标方认为还需其他费用的，可以列入投标报价中并详细列出明细。

（4）投标方应对所列支的各项费用设定具体的明细和说明，各投标方可根据本企业的实际编制分项报价表，对各项费用进行说明。如：服务费中人员费用应根据实际确定人员编制数测算，提供相应的人工成本的详细说明等。本次投标报价中涉及的服务人员的工资、福利等成本费用必须符合国家和本市的相关文件规定。

2、以下费用不列入本次投标报价范围：（1）所有原材料（包括调味品等）费用；（2）水电煤等能源消耗；（3）低值易耗品（如洗洁精等）；（4）设备、餐厨具等；（5）工程维修维护等。

3、在合同服务期内，因国家调整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障费缴费标准等规定，业主方将按规定相应调整有关服务费用。

4、投标报价应充分考虑公安单位工作的特殊性，充分考虑节假日、双休日及日常工作需要加班服务的因素。

5、分局机关食堂在节假日、双休日除正常（包括常规加班）餐饮服务量外，因招标人工作需要需增加额外服务量时，该额外部分的服务费用根据招标人下达的任务单，供应商派出工作人员，结算方式根据供应商投标文件人员费用据实结算。

长宁区看守所监区食堂的餐饮服务要求

一、基本情况：

1、食堂简介：

长宁区看守所监区食堂位于长宁区北翟路1444弄67号，食堂为一层，一层建筑面积约230㎡。就餐人数约为2200人。

2、食堂配置：

（1）水、电、煤气齐全。
（2）配有粗细加工区、主副食加工区、清洗消毒区等。
二、服务要求：

1、 全年提供上海市长宁区看守所监区关押人员约2000人就餐。

2、 提供服务合同期限：服务期限为三年，按一年食堂餐饮服务进行报价（含试管期3个月）

3、 就餐形式：客饭

4、 供餐要求：

提供供应商应提供每日供应三个餐次，每个餐次分别为早餐约2000人次，午餐约2000人次，晚餐约2000人次。 

5、就餐时段：早餐、午餐、晚餐

6、全年提供供餐服务，双休日及节假日正常就餐。

7、就餐人数根据实际情况上下浮动，最高达到2200人。

8、除日常供餐外，还需供应少年餐、回民餐、病号餐。供应商需负责将制作好的饭菜装入专用的餐盒并配送到各监区门口。

9、考虑到在押人员24小时内随时送达看守所，供应商需确保正常供餐。

10、如遇国家传统节日需提供节日食品，如月饼、粽子、汤圆等。

11、如遇突发事件情况，食堂工作人员需在30分钟内到达工作岗位。 

12、提供食堂所有与就餐有关的清洁工作。

三、人员要求：

1、 人员人数配备：

投标方须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服务人员配备方案，其中人员数量供参考：
人数配置要求不得低于28人，应包括管理员1名，厨师5名，厨工4名，点心师3名，点心工1名，切配9名，消毒工5名。

2、 人员资历配备：

（1）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三年以上相应工作经验及处理日常事务及突发事件的能力。

（2）供应商应安排足够的工作人员并具体体现岗位设置，所有人员健康、卫生状况均需符合有关规定，所有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政审必须合格。

3、中标单位需严格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劳动用工的相关规定，录用本项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进场前需向招标人提供本项目工作人员的用工登记表。主要管理人员及岗位需保持相对稳定性，未经招标人同意不得擅自调换，如有其他变动需提前通知招标人。

四、投标报价要求：

1、报价内容包括长宁区看守所监区食堂现场全部工作人员餐饮服务所产生的成本费用，包括投标方派驻项目现场服务人员的人工费用、管理酬金、税费等所有相关费用。本次报价不得高于149.23万元，在此特别说明以下几点：

（1）餐饮服务人工费用包括派驻本项目的职工的工资及工资附加(含福利费、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公积金、教育基金、加班等)、供应商职工的劳动保护费、员工服装费等；

（2）除上述费用外，为响应本项目服务要求，投标方认为还需其他费用的，可以列入投标报价中并详细列出明细。

（3）投标方应对所列支的各项费用设定具体的明细和说明，各投标方可根据本企业的实际编制分项报价表，对各项费用进行说明。如：服务费中人员费用应根据实际确定人员编制数测算，提供相应的人工成本的详细说明等。

2、以下费用不列入本次投标报价范围：（1）所有原材料（包括调味品等）费用；（2）水电煤等能源消耗；（3）低值易耗品（如洗洁精等）；（4）设备、餐厨具等；（5）工程维修维护等。

3、在合同服务期内，因国家调整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障费缴费标准等规定，业主方将按规定相应调整有关服务费用。

4、投标报价应充分考虑监区食堂工作的特殊性，充分考虑节假日、双休日及日常工作需要加班服务的因素。

5、在节假日、双休日除正常（包括常规加班）餐饮服务量外，因招标人工作需要需增加额外服务量时，该额外部分的服务费用根据招标人下达的任务单，供应商派出工作人员，结算方式根据供应商投标文件人员费用据实结算。

第四节   管 理 要 求
1、食品卫生及安全

1.1中标人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各项国家及地方的法规。

1.2食堂工作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证上岗。

1.3应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搞好食品卫生、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

1.4做好消毒工作，把住病从口入关，严防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制度，做好防火、防盗，杜绝重大事故。

1.5每日烹饪前彻底清洗炒锅、手勺、笊篱、抹布等用品，检查调味罐内的调料是否变质。油钵要每日过滤一次，新油、老油（使用时间较长、油色发深黄或发黑的油）要分开存放；存放酱油、醋、料酒等调味罐不可一次投放过多，常用常添，以防变质及挥发。精盐、食糖、味精等要注意防潮，防污染，烹饪结束后调味容器都应加盖。 

1.6食品原料在符合菜肴烹调要求的前提下，要充分烧透煮透，防止外熟里生，达不到杀灭细菌的目的。 

1.7切配和烹调要实行双盘制。配菜应使用专用配菜盘、碗，当原料下锅后应当及时撤掉，换用消毒后的盘、碗盛装烹调成熟后的菜肴。

1.8就餐结束后，清洁用具，归位摆放，清洗汤锅，清理调料。

2、环境卫生

2.1保证食堂餐厅室内外卫生清洁。食堂餐厅室内外卫生是指内到厨房卫生，外到餐厅、食堂洗手间及周边环境卫生，均由中标单位负责。各项餐饮标准都要达到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并接受招标人及本地区卫生监督部门检查考核。如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必须及时整顿整改并接受处罚。

2.2食堂工作人员工作期间，穿白色干净饭堂工作服上岗，做好个人卫生，上完厕所需洗手，不留长指甲、不涂指甲油、不披头散发，不佩戴戒指、耳环等有碍操作饰物。

2.3每餐厨具、饮具、餐具需清洗干净，并进行消毒处理。环境卫生方面，应保持食堂干净、整洁，食物经清洗干净后方可加工，保证饭菜无变质、无沙粒、无杂物、干净卫生、饭热菜香。

2.4定期做好防鼠、防蝇、防尘。如因卫生问题或食物质量问题及其他原因引起食物中毒或其他安全事故，由中标单位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2.5食品原料在卫生许可的条件下贮藏；厨房在食品生产的过程中符合卫生条件；配餐过程中要时刻防止污染，将食品安全、可靠地提供给用户单位。

2.6厨房内的垃圾桶（箱）加盖，按照要求进行分类盛装垃圾；按照卫生要求进行袋装化管理，并及时清理和清洗，桶、箱内外要用热水、洗洁剂清洗。

3、服务质量

3.1食堂保障的食品，做到质高、量足，确保热饭、热菜。注重食品的营养质量和色、香、味搭配，努力提高烹调质量。服务态度优良。

4、资产管理

4.1中标人对招标人提供的各类设备设施有妥善保管和爱惜使用的责任。

4.2中标人签署合同时应对现有设备设施进行验收。

4.3服务过程中发现设备设施出现故障时，应立即报修。

4.4遗失、人为损坏或因使用不当，导致设备提前报废的，中标人须按折旧价的20%--90%进行赔偿。

5、其他

5.1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除可在炉灶生火做饭、做菜，不准在其他任何地方生火，不准在厨房内吸烟，要切实做好防火安全工作，如违反上述规定或因供应商原因造成火灾，由中标单位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

5.2建立完整的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责任制及操作规程，并严格按制度和操作规程工作，制度包括防火、防毒、防盗、卫生管理和工作制度等内容。

5.3员工用餐满意度调查。员工满意度调查由用户单位定期组织员工对服务进行满意度调查，满意率应达到80%以上（含80%），如果连续两次达不到该满意率，用户单位有权解除合同。

5.4定期开展质量教育，使所有厨房工作人员树立标准化观念、专业化观念，不断提高厨师的工作责任心，并改善其工作态度。

5.5建立厨房设备的操作规程，加强设备的维护与保养，确保其正常运行。

第五节    其 他 要 求

1、结算要求：服务运行费用根据中标金额按季结算。

2、保密要求：鉴于公安分局所属办公楼及看守所监区保密要求较高，投标方在提交投标文件时必须签署保密承诺函；中标单位在中标后须与招标人签订保密协议。

3、需求中提到的类似项目主要指与公安机关（含看守所）涉密要求高、敏感性强、突发应急事务频繁、24小时需应急响应等特性相类似的项目。
4、本次招标服务期内，招标人如增加或扩大餐饮服务范围，招标人与供应商将参照此次投标价（如：人员工资、管理费等）签订补充合同，供应商不得拒绝。

5、本项目所有报价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如供应商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

6业绩要求:供应商需提供近三年从事过类似餐饮管理服务的成功案例；因看守所餐饮管理服务特殊情况需提供类似业绩的成功案例
提供项目合同证明资料（注：须提供合同首页、主要内容页及双方签字盖章页原件的扫描件）。
